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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新高 我国外贸开局良好

国办：对新上市药价予以分类支持和引导

大字进行疯狂诱导，小字悄悄免

责暗藏玄机，类似的营销套路屡见

不鲜。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

展“大字吸睛、小字免责”专项清理整

治工作，聚焦药品、医疗器械、食品、

化妆品、消毒产品、服装、电子产品、

新能源汽车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的领域。

比如，消费者最常遇到的食品

“买一赠一”，两个“一”实则不同。商

家经常会用小字解释，赠品并非正

装，而是试用装小样等。手机等电子

产品宣传以光感、续航能力吸引眼

球，角落却用小字注解“为产品设计

目标”。还有一些美妆产品大字宣传

“所有肤质可用”，角落却标有敏感肌

慎用……

“大小字”宣传套路，在商业上往

往能够成功引流，在法律上却极易造

成误导。消费者因为误解而下单，商

家再用小字的解释来免责，让消费者

陷入有苦难言的状况。

这种鸡贼的营销，正是兼顾广告

法要求和商业吸睛性的“两全”之法。

因为广告法中对广告内容的客观真

实有着明确要求。

但客观陈述无法激起消费者的

购物兴趣，不少品牌就自作聪明，选

择将广告语分为大字和小字。大字以

生动的表达吸引消费者，小字用来钻

空子免责，完成广告法中合规的告知

义务。

其实，以小字补充产品信息是一

种广告营销的常用手法，像产品的工

艺细节、使用场景等与消费者核心权

益无直接关联的内容，既能完整体现

商品信息又不至于过于冗繁。

合适的小字补充能够在突出产品

核心卖点的同时，保障消费者对产品

信息的全面知情权。

反过来，若小字的内容与消费者

有重要利害关系，且没有做到显著告

知，这种自作聪明“偷梁换柱”，便是在

挑战法律红线。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

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

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

意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

此番集中整治不仅是为了让红线

更清晰，让动歪心思的商家明确规矩、

守住底线，更是要从源头切断“小字免

责”的侥幸心理。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违

法必究，才能起到预防与震慑作用。法

律一字千金，容不得文字游戏，而在法

律上动歪脑筋，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

在专项整治之外，常态化的监管

同样不容忽视。“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之所以长期存在，也有相关法律细节

在执行中的空白地带。

比如，宣传物料、产品外包装对于

小字内容审核，以及限制性条款标注

的具体标准等，都应有更严格的界定。

对于商家而言，大小有别看似聪

明，但一时的小聪明换不来长久的买

卖，只有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

权、公平交易权，才能把生意真正做大

做强。

Xijie 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小字免责”的空子钻不得
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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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出口均表现亮眼

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

万亿元，已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10万亿元以

上，历史同期首次超过11万亿元；同比增长

15%，增速自2022年四季度以来重回两位数

增长，也是近五年来最高。

出口方面，总值为6.85万亿元，增长

11.9%，保持了两位数增长。王军将主要原因

归结为两句话：“外部有需求，我们有优质优

价、稳定可靠的供给。”

一季度，在外部需求回暖的市场环境下，

我国对东盟出口增长17.5%，对欧盟、英国出

口分别增长18%和15.3%。装备制造业产品出

口4.25万亿元，增长19.2%，占出口总值的比

重超过了六成。其中，计算机通信制造业产

品、铁路船舶等运输设备制造业产品出口增

长都超过两成。同期，消费品制造业产品、原

材料制造业产品分别出口1.21万亿元、8378.5

亿元，占出口总值的17.7%和12.2%。

进口方面，总值为4.99万亿元，增长

19.6%，增速高于出口7.7个百分点，规模创下

历史同期新高。

从来源地看，一季度，我国自15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进口实现了增长，进口规模超百

亿元的国家和地区有51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了3个；东盟、欧盟等主要来源地分别占进口

总值的14.8%和9.1%；自中亚、拉美进口增速

均高于整体，自非洲进口增长了14.6%。

从产品看，一季度，能源产品、金属矿砂

等进口量合计增长9.4%，纺织原料、电脑零部

件、电子元件等进口值分别增长39.3%、

45.3%和37.9%。消费品进口增长5.4%，丰富

了市场供给，衣着鞋帽、食品烟酒、化妆品等

消费品进口分别增长8.7%、8%和4.9%。

王军表示，我国出口的增长，是外部需求

回暖、国内产业配套体系完备、企业主体创新

动能释放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反映。“中国制

造”在质量、效率、服务等方面不断提升，将继

续满足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

需求。同时，一直以来，中国主动开放超大规模

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加强产业合作共赢。中国

不仅愿做“世界工厂”，更愿做“世界市场”。

“一季度进出口快速增长，为全年外贸稳

定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经济长期向好

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外贸优势

和潜能不断彰显。我们有底气、有能力持续推

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王军说。

各类经营主体全面增长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

6.78万亿元，增长16.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

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7.3%。同期，外商投资

企业进出口3.47万亿元，国有企业进出口1.56

万亿元，分别增长16.1%和8%。

具体来看，一季度，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6.2%，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2.7%和23.5%。

王军介绍，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均高于

全国整体，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的地位得到

了进一步巩固。主要有三方面特点：首先，民

营企业凭借机制灵活、市场敏锐、勇于创新等

特点，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不断开拓新兴

市场。一季度，民营企业对传统市场进出口增

长12.3%，同时对东盟、非洲、中亚进出口分别

增长17.8%、30.2%和31.2%。

其次，民营企业向着加工制造的中高端

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快速

增长。一季度，民营企业出口船舶及海工装

备、航空航天装备、医疗仪器分别增长

41.3%、25.6%和19.1%。与此同时，民营企业

精准对接产业发展，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

键零部件进口。一季度，民营企业进口石化

机械、重型机械、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

25.8%、126.7%和46.6%。

第三，民营企业应变能力强，能够精准

洞察并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研发适销对路

的产品，推动竞争力升级焕新。一季度，民

营企业出口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风力发

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

30%和53.1%。

外资企业方面，一季度进出口3.47万亿

元，同比增长16.1%，已连续8个季度实现增

长，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0.8%和23%，均达到

两位数。

王军表示，我国持续释放超大规模的市

场红利，始终是外资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近

期，众多跨国公司全球负责人来华访问，纷纷

表达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一季度，我国新

增在海关备案的外资企业超过6200家，有进

出口记录的外资企业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000余家，达到了6.9万家。

此外，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创新场景丰

富，外资企业与我国制造业融合程度也在加

深。一季度，外资企业在电子信息、新材料、高

端装备等高技术领域，进出口分别增长

44.7%、11.1%和9.8%。同时，外资企业出口工

业机器人、3D打印机占我国同类产品出口的

比重分别超过了三成和六成，增速也都超过

全国同类产品。

新动能持续发力

在高新产业产品进出口方面，一季度，我

国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

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7.5%、50.4%和

45.2%，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出口合计

增长39.1%，3D打印机、数字照相机产品出口

分别增长119%和32.7%。

除实物货物外，政策红利释放与服务贸

易提质，推动我国进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

吕大良在介绍跨境电商进出口情况时表示，

自今年4月1日起，在全国海关全面推广了跨

境电商零售出口的跨关区退货模式，同时，创

新支持“TIR+跨境电商”物流模式，加强海关

与跨境电商企业的协同共治。数据显示，一季

度，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6184.6亿元，其中出

口4735.5亿元，进口1449.1亿元。

海南自贸港封关带火离岛免税经济。吕大

良介绍，封关运作后，“零关税”政策从“正面清

单”管理转为“负面清单”管理，税目由1900个

扩大到6600多个，占全部税目商品的七成以

上，实现了更大程度的贸易自由化。

“中式生活”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

走红，“成为中国人”变成世界各大社交平台的

热门话题。王军表示，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

潮，也传导到了对于中国产品的消费需求上。

中国人喜欢喝茶，像保温杯、茶叶这些热

门单品，一季度分别出口50亿元、27亿元，与

此相关的电热水壶、枸杞也分别出口了2亿元

左右，均实现同比增长。此外，许多外国朋友

来中国沉浸式体验高铁出行、穿汉服、吃火

锅等中式生活，购物清单也从手机、VR眼镜

等拓展到文创产品和潮流玩具。火热的中国

游带动了入境消费市场活力的快速迸发。

北京商报记者和岳

“外贸起势有力、开局良好。”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4月14日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介绍一季度进出口情况。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王军表示，今年是“十五五”

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稳规模、优结构，企业主动识变应变稳订

单、拓市场，推动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 电动汽车 |

| 锂电池 |

| 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 |

出口增长77.5%

出口增长50.4%

出口增长45.2%

| 机电产品 |

出口4.34万亿元

增长18.3%

进口1.97万亿元

增长21.7%

| 纺织原料 |

| 电脑零部件 |

| 电子元件 |

进口增长39.3%

进口增长45.3%

进口增长37.9%

支持药企自主合理定价

《意见》从新上市药品首发价格、医保支

付标准、集中带量采购、挂网价格管理等重点

环节入手，分类完善价格政策，推动形成科

学、透明、可预期的定价体系。

在创新药等新上市药品首发价格方面，

《意见》提出实行新上市药品企业自评制度，

引导医药企业做好自评，综合多方因素自主

合理定价，并接受社会监督和同行评议。对新

上市药品价格制定，分类予以政策支持和引

导。对高水平创新药，支持在上市初期制定与

高投入、高风险相符的价格，在一定时期内保

持价格相对稳定。对改良新药等，鼓励引导制

定与患者获益相匹配的价格。对通用名药等

其他新上市药品，引导医药企业参照同通用

名、同作用机制、同功能主治药品价格合理定

价。同时，允许企业根据真实世界研究结果和

临床使用实效适当调整价格水平。

在医保支付标准对药品价格的引导作用

方面，《意见》进一步优化。《意见》明确，对申

报纳入医保目录的独家药品，在医保基金可

承受的前提下，综合首发价格合理性等因素，

与医药企业谈判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

市场规模相匹配、合理体现药品临床价值的

支付标准。对申报纳入医保目录的非独家药

品，则通过竞价等方式形成支付标准。

健全集中带量采购价格形成机制，朝着

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的方向深入推进。《意

见》提出，对供应多元、上市多年的药品，坚持

需求导向、质量优先，招采合一、量价挂钩，通

过企业自愿参与、自主报价、公平竞争形成合

理价格。针对不同种类药品特点优化集采规

则，规范开展协议期满接续采购。同时，加强

医保支付标准与集采中选价格的政策协同，

对医保目录内纳入集采的同通用名药品，以

中选价格为基准确定医保支付标准，切实降

低群众用药负担。

在药品挂网价格管理方面，《意见》强调，

加快建设招标、采购、交易、结算、监督一体化

的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供应给公立医疗机构

的药品应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挂网挂价，新

上市药品按首发价格挂网，集采药品、谈判和

竞价医保药品按协议价格挂网。同时，优化挂

网规则，推动参比制剂、通用名药体现合理价

格梯度，促进不同企业生产的同通用名药品

价格相对均衡。

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

根据药品流通的不同渠道，《意见》也提

出了明确要求，提出发挥医疗机构专业作用、

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格、用好网上

药店价格发现功能等措施，鼓励各类主体参

与价格形成。

《意见》要求，公立医疗机构使用的所有

药品均应通过省级医药采购平台采购并实行

零差率销售（不含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

实行零差率政策。推动医疗机构及时在省级

医药采购平台登记实际采购价格，研究挂网

价格与议定价格合理联动的有效方式，调动

医疗机构主动控费积极性。

零售药店药价则由经营者自主确定、市

场竞争形成。《意见》提出，推行医保定点药店

医保药品公开比价。编制医保定点药店医保

药品量价比较指数，引导医保药品价格更加

合理。同时，加强对医保定点药店的协议管

理，定期评估价格执行情况。

网上药店价格发现功能也受到重视。《意

见》提出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

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

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

定价。同时，引导网络平台经营者加强平台内

网上药店管理。

此外，《意见》在关键领域药品价格和药

品价格治理方面均提出了具体要求，引导药

品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北京中医药大学卫

生健康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勇指出，《意

见》清晰释放出我国药品价格治理思路的重

要转变。从治理逻辑看，由过去行政主导、单

一控费转向“市场决定性作用+政府有效监

管”，摒弃“唯低价是取”，坚持质价匹配、有升

有降。从治理模式看，由部门分散、区域分割转

向跨部门协同、全国统一规则，破除地方保护

与市场壁垒。从治理重心看，由事后处罚转向

全周期、精细化、分类管理，兼顾创新激励与价

格规范。从价值导向看，由偏重民生控费转向

民生保障、医保可持续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三

者平衡，既减轻了群众用药负担，也为医药创

新预留发展空间。

北京商报记者王寅浩宋雨盈

4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从药品上市后的不同阶段、药品流通的不同渠道、药品的不同领域以及加强药品价

格治理等多个方面提出了14条具体意见，构建分类施策、科学透明的药品定价体系。

《意见》明确，对新上市药品价格制定，区分高水平创新药、改良新药、通用名药（即仿

制药）等情形，分别予以政策支持和引导。同时，在药品流通渠道方面鼓励各类主体参与价

格形成。业内专家指出，此次政策释放出从行政主导控费转向“市场决定性作用+政府有效

监管”的治理思路，兼顾创新激励与民生保障，既减轻了群众用药负担，也为医药创新预留

了发展空间。


